Offices of Christ 基督的職分 兩約期間的猶太人，一直等待一位拯救者和君王來到，好引進上帝國（Kingdom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85,Name=Kingdom of God}）*。這位萬人引頸以待的人物，就是希伯來人所稱之「受膏者」（希伯來文，ma{s%|^ah]，彌賽亞；希臘文︰christos，基督）。耶穌自己很少用這個名詞，祂卻在受審的時候接受這稱號，並承認祂就是基督；不過祂對彌賽亞的使命與國度，與當代猶太人所了解的，就有很大的不同（可八27～33，十四61～62）。自五旬節起，教會開始把「基督」的稱銜加在耶穌這個名字上，如「耶穌基督」，或「基督耶穌」，而祂的跟隨者則被稱作「基督徒」（徒二36，十一26）。
基督教神學一直都在闡釋這稱銜用在耶穌身上的意義。在舊約，膏立禮（參抹油禮，Anointing{\LinkToBook:TopicID=132,Name=Anointing}*）通常是用油，顯示某人為神所選立，擔任聖職。它亦表示此人已得到主的靈裝備，可以擔任該聖職。在賽六十一1及下，這層次的意義明顯地用在彌賽亞身上；耶穌在工作的初期，亦引用這預言在自己身上（路四16～21）。到了新約完成後，好些基督教作家（一直到路德）認為，舊約大祭司和君王均需接受膏立禮，因此基督一名用在耶穌身上，必然也具備這層意義；耶穌是大祭司，也是君王。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*比前人更完滿地發展這思想，但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*卻發現，先知（如以利沙）也有接受膏立禮，聖經亦經常提到神的靈臨到他們，並且居住在他們裡面。在《基督教要義》（Institutes）的最後修訂本，加爾文把耶穌作為人神間之中保角色的觀點，充分發展出來，此角色包括三重職分，即先知、祭司及君王〔其實這概念早在1536年就為布塞珥（Bucer{\LinkToBook:TopicID=237,Name=Bucer 或Butzer, Martin 布塞珥}）*提及，有人認為最早提及的是該撒利亞的優西比烏（Eusebius{\LinkToBook:TopicID=425,Name=Eusebius of Caesarea}）*〕。自始，改革宗神學（Reformed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98,Name=Reformed Theology}）*以及所有更正教教會，都跟隨這個解釋。
1.受膏的先知
彌賽亞來的主要目的之一，就是宣講福音（賽六十一1～2）；耶穌的門徒稱祂為「夫子」（即今天的「老師」），而新約教會則當祂的教訓為主說的話，並且視祂為自摩西以來最偉大的先知，是申十八15及下所預言的（如︰徒三22～23，七37）。耶穌在地上的工作，最重要的一個部分是教導，內容包括上帝國、神是父、信心、作門徒，以及律法的真義。對祂來說，教師與先知的職分是完全不能分開的；祂勝過舊約所有的先知，包括施洗約翰；祂的道不會過去，在末日且要審判所有人（可十三31；約十二48）。祂藉著聖靈要繼續教導教會，開始的時候是透過使徒；然後透過祂的身體、教會，要向每一時代宣告祂的真理，教會正是被召向普世的人宣告福音。
2.受膏的祭司
解釋耶穌是我們的大祭司的經典經文，是希伯來書，特別是中間的部分︰四14～十25（或到39節）。作者強調的地方有︰a.耶穌這職分是神選立的；b.祭司最重要的工作，乃是代表人向神獻上贖罪祭（參獻祭，Sacrifice{\LinkToBook:TopicID=1037,Name=Sacrifice}*）；c.基督特別適合此職分，全是本於祂的人性、受苦及無罪，以及祂至終戰勝死亡；d.祂與舊約時代利未祭司屬於全然不同的等次，祂的等次既不需從亞倫家族而來，也不需其他人的合作、繼承，而是照著麥基洗德那更高的等次（參詩一一○a及創十四）；e.祂是更美也是永遠之盟約（Covenant{\LinkToBook:TopicID=322,Name=Covenant}）*的中保（參居中和解，Medi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778,Name=Mediation}*），本於更美的應許而來；舊的約永不能帶來赦罪的保證，這事本身只預示將來要真正實現之贖罪祭；f.祂的祭一次獻上就永遠成就，是完全的，也永不需要重複，神也悅納祂在加略山獻上的祭；g.既成就了那全然的自獻，祂就為我們進到神的面光之中（那「真會幕」），為我們不住的代求。
耶穌是我們的先鋒，也是我們在父神面前的保惠師（約壹二2）。祂自升天（Ascens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60,Name=Ascension and Heavenly Session of Christ}）*起，就不斷為我們祈求，照顧我們在天上的利益。來七25和羅八34皆說到祂「替我們祈求」。這是什麼意思呢？那是說祂僅以人的身分現於天上，就可以成就，還是說祂真的不斷在父面前為祂的子民禱告？兩個思想都有支持者；但說祂真的需要不斷地禱告一概念，似乎就沒有理由︰a.祂自己在約十六25～26明說不會這樣；b.祂統管神的國，天上地下一切的權柄，都已經賜予祂，父亦把審判萬人的權柄賜給祂（太二十八18～20；約五22～23）；c.祂不需要說服父神去善待我們，因為祂一切恩典的工作，皆是從父的恩典而來。
正確地了解耶穌大祭司的工作，能使我們免落入中世紀誤解聖餐（Eucha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423,Name=Eucharist}）*的陷阱，同時亦不會對受按立之長老和聖品人員有不切實際的解釋。我們都知道「信徒皆祭司」（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{\LinkToBook:TopicID=956,Name=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}）*的道理，這種祭司職分是一般的，是指信徒能透過基督的死，可以直達神的面前，獻上蒙悅納的敬拜與事奉。它不是︰i.代表性的祭司職分，也不能為罪獻上贖罪祭；也不是ii.按麥基洗德而有的祭司班次；更不是iii.教會內一種特別的聖職（參事奉，Ministry{\LinkToBook:TopicID=794,Name=Ministry}*）。
3.受膏的君王
舊約聖經清楚地預言，彌賽亞要成為神的君王（如︰詩二，一一○；賽十一等）。耶穌雖然拒絕以屬世的國度或君王來解釋祂的身分（太四8；約六15，十八33～38），但是有時祂則說到自己是上帝國的君王，在一些講道中，祂也提到人子是一種君王式的人物（背景是︰但七）。耶穌帶著天國降臨，那是一個屬靈的國度，屬於真理、公義、信心與愛心的國度，也是神要掌管人的生命，和撒但的工作要受審判和除滅的國度。祂的升天可以解釋為神給祂的加冕，要作父的代理人。按新約的記載，祂的管治不是從將來的日子才開始〔千禧年（Millennium{\LinkToBook:TopicID=792,Name=Millennium}）*或其他說法〕，現在就已經開始了。現在祂的仇敵逐漸成為祂的腳凳（參林前十五25；來十12～13；是本於詩一一○1和啟示錄的意思來解釋的）。祂藉著自己的道和聖靈來管理教會，也呼召信徒與祂一同掌權，一起分享勝過撒但的榮耀。將有一天，萬膝要向祂下拜，萬口要向祂頌揚，那時候祂的國度至終成就，撒但要被捆綁，死人要復活，新創造要榮耀地降臨。到那時，一切權柄都要服在祂的手下，祂則要把國度交給父神，而祂的中保工作也最後完成了（林前十五21～28；啟十一15）。
受膏的醫治者？
因為抹油禮在新約只見於醫治（Healing{\LinkToBook:TopicID=539,Name=Healing}）*一事，而賽三十五和六十一，以及部分福音書皆提到，彌賽亞的工作包括醫治在內，故此有人認為第四種醫治者的職分，要加在基督的職分上。這是可能的，卻不是必須的。因為︰a.此職分可包括在先知（神蹟）和君王（審判及驅逐邪靈）之內；b.有人受膏而得醫治，新舊約卻都沒有記載有人受膏立去醫治人。
總括地說，基督徒要從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的生命學習作先知；以信心親近神，接受祂為我們的罪獻上贖罪祭，學習作祭司，同樣地把自己獻上以敬拜神，服事人；並且樂於接受祂的君權，以禱告和實際的工作，去傳揚祂的國度，奉祂的名去勝過撒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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